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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议“终结”
———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五

杨泽波
（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其思想方法有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对仁和良心的认识过

于陈旧，二是对智的直觉的理解严重失误。 这两个问题负面作用很大，已经没有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牟宗三儒

学思想方法的终结”这一命题所要凸显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认识不到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容易将仁和良心比附于

康德的自由意志，非但不能凸显儒学的特色，而且难以处理好心学与理学的关系。 如果认识不到第二个方面的问

题，容易将智的直觉限定在个人精神修养领域，忽视牟宗三对于外部对象的关注，窄化存有论的内涵，乃至将牟宗三

思想人为分割成前后两个部分。 在牟宗三研究已大规模开展数十年的情况下，无人可以否认牟宗三思想的价值，但
切不可将其视为哲学的“顶峰”，否则无异于杀死了哲学，从事的不再是学术研究，而是神学崇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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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雪崑教授新近出版了《牟宗三哲学：二
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①。 在该书中，她
重新梳理了牟宗三思想，对当前牟宗三研究

的一些著述提出了批评，其中也包括我的《贡
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②。 此

前，我已写了四篇文章作为回应③，本文拟再

就如何看待牟宗三的学术地位及如何研究其

思想等问题谈一点个人想法，以结束这场

争辩。

　 　 一、“牟宗三儒学思想方法的终结”的两

个具体所指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的重要代

表，对儒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代表

着 ２０ 世纪后半叶相当长时间儒学研究的最

高水准。 学界对牟宗三儒学思想贡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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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但说法不够统一，我则主要将其概括为

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儒家心学学理有了深

入的拓展。 儒家心学是由孔子之仁、孟子之

良心发展而来的，其思想的重要特点，是重视

道德本体的体认问题。 牟宗三在这方面的一

个显著特色是顺着熊十力“良知是呈现，不是

假设”的思路，强调对于道德本体的认知是一

种直觉，而这种直觉即是康德所不承认人可

以具有的智的直觉。 道德本体不是死物，“即
存有即活动”，一旦通过直觉把握住了道德本

体，道德本体就会发出强大动力，迫使人们必

须按它的要求去做，使整个学说充满活力。
与此同时，牟宗三对于心学可能产生的问题

也有很强的警觉，希望借助道体、性体保障其

客观性，不流向弊端，为此甚至不惜打破传统

旧说，将五峰、蕺山独立出来，创立了著名的

三系说。 另一方面是对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有

了进一步的推进。 将佛家唯识宗的基本义理

引入儒学，创建新唯识论是熊十力最重要的

理论贡献。 牟宗三受其教益，很早就明白这

方面的道理，不断加以阐发。 后来，他进一步

将这一思想与西方的存有论进行比较，强调

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也有自己的存有论系

统，因为道德之心有绝对普遍性，“涵盖乾坤”
“仁心无外”，使宇宙万物具有道德的价值和

意义，成为一种存在。 在此期间他非常重视

思维方式问题，提出了“人虽有限而可无限”
的重要命题。 人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皆可开出

存有：由有限性开出现相界的存有，又称“执
的存有”；由无限性开出本体界的存有，又称

“无执的存有”。 合而言之，即为两层存有，一
是现相的存有，二是物自身的存有。 后来，他
又将这一义理运用于圆善问题和合一问题，
成为其后期思想的重要内容。

与任何重要哲学家一样，牟宗三思想也

难免有缺陷。 这些缺陷表现在具体观点上尚

在其次，主要还是体现在思想方法上。 这种

情况对牟宗三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为了

凸显其严重性，我不惜使用了“终结”这一比

较严肃的表达方式，提出了“牟宗三儒学思想

方法的终结”的命题。 此处之“终结”不是说

牟宗三哲学没有生命力了，完结了，而是说其

思想方法存在着严重缺陷，进一步发展的潜

力已经不大了。 这些缺陷主要有两个所指。
“终结”的第一个所指是对仁和良心的认

识过于陈旧。 仁和良心是儒家心学的立论根

基，历史上儒学家们无不强调其重要。 牟宗

三也是如此。 但检查他的相关论述，不难看

出，他只是强调仁和良心是大根大本，要求人

们必须按照它的指令去做，只是讲“天之所与

我者”“天命之谓性”，以上天作为终极源头，
而未能对其作出更为深入的理论分析。 这种

情况直接影响到牟宗三对克治心学流弊的看

法。 心学发展到明代末期，弊端渐渐显露出

来。 猖狂者、超洁者表现虽有不同，但都背离

了心学的真精神。 牟宗三看到了这个问题的

严重性，想方设法加以解决。 按照他的理解，
心学走向弊端的根本原因在于心学的根基是

心体。 心体是主观的，纯任主观的心体发展，
自然难以控制，从而走向弊端。 为了防止发

生这种情况，必须为心体增加客观性。 他看

到，在儒家传统中，蕺山在这方面的努力很有

意义。 蕺山为克服心学流弊，区分了心宗和

性宗。 心宗是主观的，性宗是客观的。 一旦

心宗出现流弊，需要请出性宗加以克治，心宗

就可以不流向弊端了。 大量研究已经证明，
蕺山这种做法只能治表不能治里，不可能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百年之后，牟宗三仍然

沿用这一思路处理这个问题，其客观效果如

何，当然也就值得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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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仁和良心理解过于陈旧，最大的影响

尚不在此，而在于无法合理处理心学和理学

的关系。 牟宗三看到仁和良心非常重要，受
传统心学思维方式的影响，认为道德根据就

是仁和良心。 象山、阳明重仁和良心，故为正

宗。 伊川、朱子虽然也讲仁和良心，但其讲法

有缺陷，不到位，思想偏于《大学》，以格物致

知讲道德，故为旁出。 这种做法亟待讨论。
从孔子创立儒学的那一刻起，其学理就既讲

仁，又讲礼。 以孟子为代表的心学顺着仁的

路线走，自然有其根据。 但以伊川、朱子为代

表的理学也完全可以在《大学》中找到依据，
而《大学》显然是顺着孔子礼的路线发展而来

的。 从大的视野看，心学和理学都不可缺，不
宜划分何为正宗何为旁出。 儒学历史上心学

理学之争尽管非常热闹，但都可以在孔子学

理中找到根据，都有自己的合理性。 如果说

伊川、朱子不合孔子之仁是旁出的话，那么象

山、阳明同样不合于孔子之礼，也未必不是旁

出。 牟宗三没有看到这一层，强行划分正宗

与旁出，表面看界限分明，立意超拔，其实是

以心学而不是以完整的孔子思想为标准，是
将仁和良心作为成德成善的唯一根据。

“终结”的第二个所指是对康德智的直觉

的思想理解严重失误。 牟宗三早期和中期即

已涉及智的直觉问题，但重视程度不够，直到

《心体与性体》后才意识到其重要性，下了极

大的气力撰写了《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 《现
象与物自身》，对此加以系统研究。 在他看

来，智的直觉是不经过范畴（包括时空）的思

维方式，与这种思维方式相对的对象即是物

自身；如果可以证明人有智的直觉，那么认识

就不再止步于现相，而可以直达物自身了。
儒家历来重视对仁和良心的体悟，这种体悟

是直接进行的，不需要借助时空和范畴这些

认识形式，其本质就是智的直觉。 更为重要

的是，道德之心不仅可以决定人的善行，也可

以对宇宙万物发生影响，创生道德意义的存

有。 道德之心创生存有不需要借助认知意义

的范畴，其思维方式也是智的直觉。 因此，由
道德之心创生的那个存有的对象便不再是现

相，而是物自身了。
牟宗三对智的直觉的这种理解隐含着极

大的问题。 康德意义的智的直觉是一种“本
源性”的直观，即所谓“本源的直观（觉）”，也
就是其自身可以给出质料的一种直观。 因为

人必须依靠外部对象的刺激才能形成质料，
最终形成认识，所以不具有这种智的直觉。
这种智的直觉或许上帝可以有，不过对此我

们不能给出证明。 康德提出这种主张，根本

目的是要证明本体（自由、上帝、灵魂）是不可

知的，因为自由、上帝、灵魂只是智思之物，无
法为人提供质料，从而为认知划定界限。 牟

宗三没有从这个角度，而是从范畴之有无的

意义上理解这个概念的。 他认为，在康德学

理中，人的认识总要受到时空和范畴的影响，
所以只能得到对象之现相，不能得到对象之

自身。 儒家哲学不同，承认人可以有智的直

觉，可以直达物自身，不再局限于现相。 道德

之心赋予宇宙万物以价值和意义即所谓“觉
他”的过程，就属于这种思维方式，所以其创

生的对象不再是现相，而是物自身。 这里的

问题非常严峻。 牟宗三讲“觉他”，源自熊十

力的新唯识论，旨在说明道德之心可以影响

外部对象的存在，创生道德意义的存有，做到

心外无境。 道德意义的存有其本质是将道德

之心的价值和意义赋予外部对象之上，使原

本没有任何道德色彩的对象具有道德的价值

和意义。 既然如此，这种思维方式就已经明

显夹带了人的痕迹，受到了它的影响，其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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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有对象已经脱离了物之在其自己的身

份，怎么能够称为物自身呢？
其后，牟宗三又将这种看法运用到圆善

论与合一论的研究中，引出了更多的问题。
与圆善论相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如何界定

幸福的性质。 牟宗三认为，“明觉之感应为

物”①，这里的“物”指存在之物，意即良知对

宇宙万物负有创生朗润之责。 人们依据心意

知之天理而行成德成善，这是德的一面，明觉

之感应为物，物随心转，物边顺心即是福，这
是福的一面。 必须清楚看到，这种“物边顺

心”之福只是内心的一种感受，大致相当于

“孔颜乐处”，是道德幸福，不同于康德圆善思

想所要求的物质幸福。 与合一论相关的问题

主要表现为如何看待“无相”。 受其对智的直

觉概念理解的影响，牟宗三特别喜欢以“无

相”讲本体，因为本体是“无相”的，所以美也

就没有了任何相，成为了“无相之美”。 但在

此期间，他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任何美都是

一种相，世界上本没有没有相的美。 他大讲

“无相之美”，实际上是混淆了“审美而无审美

之相”与“审美而美无美相”两个不同问题，以
前者作为后者的论据。 这一思想过程在逻辑

上有严重的混淆，在义理上有严重的失误，而
其总根子还在对于智的直觉的理解不够

准确。
总的说来，在研究牟宗三儒学思想的过

程中，我特别注重其思想方法问题，认为他在

这方面有严重的不足。 这些不足已经没有太

大的发展空间，“牟宗三儒学思想方法的终

结”这一命题所要凸显的就是这个道理。 《贡
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 “总序”
中有一个自然段，比较集中地表达了我对这

个问题的态度，不计篇幅略长，原文引述

如下：
　 　 通过上面的分析，牟宗三儒学思想

方法的缺陷已经比较清楚地摆在我们面

前了。 概要而言，这种缺陷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对良心本心的理解过于陈旧，从
而未能摆脱感性理性两分的模式，总体

上坚持的仍然是两分方法；二是对康德

智的直觉思想理解有失准确，认为道德

之心创生存有的思维方式即是智的直

觉，不仅直接将其创生的对象称为物自

身，而且以此作为一种基本方法，扩展到

圆善论和合一论之中。 这两个方面的问

题为牟宗三带来了诸多困扰。 前者决定

其不适当地判定朱子是旁出，乃至误将

道德无力说成道德他律，无法真正说明

儒家道德理论何以本身即具有活动性的

问题。 后者不仅使其存有论的表述有欠

准确，直接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界定

为物自身的存有、无执的存有，而且造成

了圆善论和合一论中若干重要问题的混

淆。 我相信，牟宗三上述思想方法已经

过时了，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和可

能。 套用习惯性的哲学术语，可以说已

经“终结”了。 本书书名《贡献与终结》
中的“终结”，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而言的。
如果现在谁还看不清这一点，再以两分

方法为标准判定正宗与旁出，以道德他

律来说道德无力，或者再以对智的直觉

的不正确理解为基础，将道德之“善相”
称为物自身，并以此来解决康德意义的

圆善问题，以“无相”为基础，建构真美善

的合一，那么他最多只能是在牟宗三的

８

①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 ２：圆善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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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踏步，甚至扩大原有的错误而已。①

　 　 二、“终结”第一所指之延伸：如何理解仁

和良心

　 　 （一）卢教授不承认牟宗三对仁和良心解

读的方法是陈旧的

卢教授不接受我关于“终结”的说法，批
评说：

　 　 如吾人一再申论，牟宗三通康德之

最高洞识而确立的道德的形上学，乃道

枢，它关联着人类发展之前景，即包含着

创造的道德的未来人类史，也就是人类

应当如何致力于终极目的（圆善）实现于

世界的目标。 明乎此，则可知，破除牟先

生思想“终结”论，实乃当务之急。②

卢教授认为，牟宗三通于康德思想建立的道

德形上学系统，致力于在人类建立圆善的新

世界，关联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景，意义重

大，不是某些人讲什么“终结”所能撼动的。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破除这个“终结”说。

为此，卢教授做了很多工作，其中一个重

要方面便是驳斥关于牟宗三理解仁和良心的

方法过于陈旧这种说法：
　 　 须知，良心本心之为孔子哲学传统

的大根大本，其义自孔孟始至牟先生已

为孔子哲学传统一脉相承之共识，可谓

“万古如一日”，岂有如杨教授所言“过于

陈旧”？！ 牟先生确然善绍孔子哲学传

统，然岂能据之批评“他的思维方式仍然

是传统的”、“陈旧”的？！③

卢教授认为，良心本心是孔子思想的大根大

本，是儒家哲学一脉相承的共识，牟宗三对此

有很深的理解，极好的发挥，可谓“善绍”，怎
么能说其“思维方式仍然是传统的”，是“陈
旧”的呢？

这个问题带有根本性，须细细分疏。 在

传统的思维方式中，讲到仁和良心，无不以

《孟子》的“天之所与我者”、《中庸》的“天命

之谓性”加以论说。 牟宗三也是如此，他认

为，自儒学诞生以来，经孔子的“践仁知天”、
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已经形成了一套独

特的形上系统，这个系统最重要的因素是天，
强调人的善性来自上天的赋予。 然而，自我

从事儒学研究伊始，便对这种说法抱怀疑的

态度，并一直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良心（包括

仁）果真是上天赋予的吗？ 后来，我将这方面

的思考归纳为三个问题：
　 　 问题一，如果善性真的源于上天的

禀赋，那么上天是如何赋予人以良心的？
古人常以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说良

心，进而强调良心源于上天，这种说法在

一定意义上有一定的道理，但今天拾金

不昧、不乱扔垃圾、遵守交通规则同样是

良心，这些良心也来自上天的赋予吗？
问题二，如果善性真的源于上天的

禀赋，为什么古人与今人良心的表现会

有很大差异？ 孔子那个时候施行三年之

丧，否则内心会有不安，而在今天这种做

法早已不流行，人们也不再以三年之内

是否食脂闻乐作为是否有仁的标准。 这

个变化难道也是上天有意而为的吗？
问题三，如果善性真的源于上天的

禀赋，为什么不同地域的人，其良心的表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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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杨泽波：《总序》，《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第一卷·坎陷论），第 ３５－３６ 页。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４８８ 页。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３９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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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会有很大不同？ 中国人因牛之觳觫而

不忍杀牛，世界上有些地域的人见到杀

牛反而兴高采烈、欢声雷动，难道这些地

区的人没有良心吗？ 上天赋予人以良心

为什么要将其弄得如此不同呢？①

这里分别谈到了良心的起源、时间、空间的问

题。 如果真的相信良心来自上天的禀赋，那
么如何回答这三个问题就成了很大的难题。
而根据我的理解，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中，这些

问题是无解的。 我们必须另辟新径，作出新

的努力。 多年来，我一直主张，人之所以有仁

和良心源于两个基本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来

自人作为有生命的类的一员的先天禀赋，我
称为生长倾向；第二个原因来自社会生活的

影响和智性思维的内化，我称为伦理心境。
生长倾向是伦理心境的底子，是一个必不可

少的基础，伦理心境则是生长倾向的进一步

发展。 生长倾向是人的自然属性，是先天的，
伦理心境则是人的社会属性，是后天的，但这

种后天同时又具有先在性。 仁和良心从根本

上说是建立在生长倾向这个平台上的伦理

心境。
卢教授不同意我的这种解说，批评这种

做法是经验主义的，不符合儒家的一贯立场：
　 　 但他本人却仍然像不少经验论者那

样，未免流于心理学、社会学、思想史的

层次来谈论哲学问题。 尽管他本人说：
“哲学是人类对形上问题追问的反思，旨
在解决人类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必须能

够引领时代。”但他的经验论的立场，令

他的“形上问题追问”无法达到儒家通康

德而臻至的形上学之高度，更遑论说能

“解决人类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以“引领

时代”了。
究其实，杨教授根本不是从哲学维

度论“道德”，其所谈“道德”不过是经验

的环境的伦理或社会行为规范。②

不接受我对仁和良心的解读，批评其是经验

主义，在学界不在少数。 为此我曾多次讲过，
我诠释仁和良心首先讲一个生长倾向，不是

出于经验的概括，其基础不是生物学，而是源

于缜密的哲学分析。 我思考的逻辑起点不是

经验，而是内觉。 人有内觉的能力，这种能力

大致相当于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 的那个

“思”。 这种“思”不是逻辑的，而是直觉的。
人通过内觉可以觉察到自己的仁和良心，这
种内觉就相当于整个问题的阿基米德之点。
既然人有仁和良心，那么从理论上分析它必

然有其来源。 有了这种来源，人才能成为自

己，其类也才能有效绵延。 生长倾向就是我

对这种来源的描述和概括。 生长倾向来自天

生，是先天的，在人处理伦理道德问题之前已

经在了，这可以称为“先天而先在”。 我讲生

长倾向完全是哲学式的，而非生物学的，经验

主义的。
更为重要是，生长倾向只是一个底子，仁

和良心的主干部分是伦理心境。 伦理心境来

自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对内心的影响，社会

生活本身是经验的（智性思维说到底也离不

开经验），所以人们常常以为，以伦理心境解

说仁和良心走的是经验主义的路子。 需要强

调的是，伦理心境虽然源于经验，但并不是经

验本身，而是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在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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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杨泽波：《“性即理”之“理”是形上实体吗？ ———关于朱子天理概念的新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７ 期，第 ５－１８ 页。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３８８－３８９、３９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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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结晶物。 换言之，可以充当道德根据的

伦理心境，不是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的一个

个具体经验，而是其抽象物。 更为奇妙的是，
这种结晶物、抽象物虽然来自于经验，是后天

的，但又具有明显的先在性，在人们处理伦理

道德问题之前就已经在了，在时间截点上是

在先的。 这就是我说的“后天而先在”。 把握

“后天而先在”的特点，对于准确理解仁和良

心至关重要，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在社

会生活中面对很多问题不需要新的学习就知

道如何去做， 而这些内容又不是生而即

有的①。
总的说来，我解读仁和良心首先讲一个

生长倾向，并非源于经验的归纳。 虽然伦理

心境来自经验，但一旦形成，又具有先在性，
正是这种先在性，使它可以成为道德的根据。
因此，我不接受关于我是经验主义的任何批

评②。 这个问题与李泽厚有密切关系。 李泽

厚晚年将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三句话，其中最

有价值的便是“经验变先验”。 这一命题有很

强的合理性，但很多人囿于传统，不能领会其

内在的价值，对其多有讥讽③。 这些人不了

解，李泽厚并非不明白什么是先验，而是不满

意西方哲学对先验这一概念的限定。 他的方

法是超前的，别人不理解他的初衷，跟不上他

的思路，反而对其多加指责，可悲而可叹。 我

从不掩盖我以生长倾向和伦理心境解读仁和

良心，当初就是受到了李泽厚的影响，走的就

是“经验变先验”的路子。 因为这种方法超越

了传统的范式，有很强的超前性，所以一时不

被理解当在情理之中，这也是我为什么调侃

自己的书或许是专为“献给一百年之后有幸

的读者”④的重要原因。 卢教授对我的批评

放在这个背景下就不难理解了。
（二）陈旧方法引出的第一个问题：仁和

良心等同于自由意志吗

沿用上述思路，卢教授非常重视牟宗三

“康德说法中的自由意志必须看成是本心仁

体的心能”⑤这一思想，进一步以自由意志诠

释仁和良心。 这构成了卢教授相关论述中的

第一个问题。 卢教授这样写道：
　 　 我们可以说，纯粹的实践的理性（自

由意志），也就是本心（仁）作为人的实存

之本质，此即孔子言 “仁者人也。” （见

《中庸》第二十章），孟子亦言“仁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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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卢教授除了批评我是经验主义之外，还多了一个人禽之辨的角度。 她说：“杨教授为其所言‘伦理心境’给出

一个生物学而言的先天为基础，据此论人与动物之区分，此区分只是依生物学而作的划类的区分，根本不同于孟子

言‘人禽之辨’作为哲学命题，标举人之道德创造实体以区别于天地万物。”见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

哲学之先河》，第 ４０１ 页。 人禽之辨是儒家的重要话题，儒家讨论这个问题，旨在强调人有道德，禽兽没有，要成为

人，必须讲德成德，否则与禽兽无异。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现在出现了很多新情况，迫使我们必须对这一传统观念作

出修正。 根据我的理解，人与动物都有生长倾向，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 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还有一个伦理心境，
因为伦理心境来自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对内心的影响，如果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出了问题，很可能连累生长倾向，
最终造成人不如禽兽的局面。 因此，不是人必须讲道德，否则便与禽兽无异，而是人如果不讲道德，连禽兽都不如。
参见杨泽波：《新“人禽之辨”》，《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３５－３９ 页。

杨泽波：《经验抑或先验：儒家生生伦理学的一个自我辩护》，《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第 １８－２４ 页。
参见杨泽波：《“积淀说”与“结晶说”之同异———李泽厚对我的影响及我与李泽厚的分别》，《文史哲》２０１９ 年

第 ５ 期，第 １３０－１３７ 页。
这是我在《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扉页上的题词。 另见该书《结语：儒学范式现代转化的完成》。 参见杨泽波：

《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４３５ 页。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 ２０·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２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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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孟子》〈尽心章句下〉）用康德的

词语 表 达， 就 是 人 的 超 感 触 之 本 性

（üｂｅｒ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ｅ Ｎａｔｕｒ）（ＫｐＶ ５：４３）。①

卢教授认为，在康德那里，自由意志是在其一

切格准中制定普遍法则的能力，人的理性原

本就有这种机能，而儒家讲的仁即相当于康

德的自由意志，“仁者人也”所要表达的正是

这一道理。
又说：
　 　 据此，我们能够说，一切堪称理性本

性之学（哲学），无论出自哪一个民族，起
源于哪一个时代，皆必须亦必定能经得

起康德经由批判所确立之标准。 吾人赞

同牟宗三先生提倡孔子哲学传统与康德

哲学会通之真知灼见，根据即在此。②

卢教授将康德的自由意志和儒学之仁相贯

通，意在表明“理性本心之学”之重要。 她强

调，不管它来自哪个民族，起源于什么时代，
只有经得起康德批判哲学进程的检验，才能

算是真正的哲学。 牟宗三以儒家的本心仁体

来说康德的自由意志，意义就在这里；卢教授

赞同牟宗三的这种做法，根据也在这里。
卢教授进而提出了“基础哲学”的概念：
　 　 近年来，吾依据数十年哲学研习之

心得总结出：孔子哲学传统与康德哲学

堪称为“基础哲学”。 所谓“基础哲学”，
意谓为一切哲学流派奠基的哲学。 “哲

学”作为人们“寻根究极”的学问，以区别

于一切搁置根源及终极问题不论，只研

究时间空间中物事的科学。 从这个意义

来看，吾人就能指出：唯独孔子传统和康

德真正地如理如实地解答了这个本质的

哲学问题。 概括地说，人类一切学问的

根源归于人本身的心灵机能，而且这个

根源不是在心灵机能之经验的性格，而

是在其超越的性格。 这个根，用康德的

词语讲，就是自由意志，用孔子传统的词

语讲，就是孔子所言“仁”，即孟子所言

“本心”。③

“基础哲学”是卢教授的新提法。 所谓“基础

哲学”，其实就是“为一切哲学流派奠基的哲

学”。 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是人们“寻根

究极”之学。 世界上能够达到这一高度的，只
有孔子和康德，即所谓“唯独孔子传统和康德

真正地如理如实地解答了这个本质的哲学问

题”。 孔子和康德能够彼此相通，达到这个高

度，皆因康德讲自由意志而儒家讲仁和良心。
将儒家的仁和良心与康德的自由意志作

比较，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康德认为，道德

必须源于自己的自由选择，而不能出于外力

的强迫。 只有证明了人确实有自由意志，道
德的大厦才能建构起来。 自由分为两种，一
是消极自由，二是积极自由。 消极自由是与

自然规律相对应的自由。 人类没有这种自

由，因为在自然要求面前，人们只能服从自然

因果律。 积极自由是指道德的自由，即人可

以选择一种有价值的生活。 这种选择也是一

种自由，一种积极意义的自由。 人可以有积

极自由，可以为自己设定道德法则，而这些法

则常常是违背自然因果律的，于是这种自由

就成了整个道德学说的基石。 自由问题在西

方哲学中因为有宗教的背景，看起来十分复

杂。 而在中国文化系统中，指的其实就是人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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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３ 页。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１０－１１ 页。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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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自我选择能力。 在现实生活中，人是

独立的而非由神来决定，自己的内心就能判

断是非，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与此

同时，内心还有强大的动能，决定必须选择正

确的，放弃错误的。 孟子“先立其大”的思想

表达的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人有善性，有仁

和良心，是的自然会去做，非的自然会去止。
这种情况用康德术语表达，就叫人有积极意

义的自由。 将仁、良心与自由意志做比较，确
实可以大大提高儒学的理论含量，将习以为

常的道理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面①。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个问题又不是

如此简单。 长期以来我一直坚持主张，康德

的自由意志与儒家的仁、良心虽然有一定的

相似性，但不能将二者完全等同看待。 康德

建构自己道德学说的过程十分复杂。 《道德

形而上学原理》第一章的标题为“从普通的伦

理理性知识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
从这一标题可知，在康德看来，社会当中存在

着一种普通的伦理理性知识或一般的大众道

德哲学，它虽然很重要，但还处在较低的水平

上。 天真无邪虽然很好，但很难以保持自身，
容易被引诱走上邪路。 理想的做法是对其进

一步抽象、提升，将其上升一步，从中得到最

高的道德法则，使规范更易为人们接受，保持

得更为长久。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第二章

“从大众道德哲学过渡到道德形而上学”更深

了一层。 康德指出，对于一个完整的道德学

说而言，道德形而上学必不可少，因为道德的

最高原则必须是独立于经验的，必须以纯粹

理性为基础，必须先天地从理性中得出。 只

有把道德哲学放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把
纯粹理性原则加以提高，等它站稳了脚跟后，
才能运用综合的方法，通过大众化把它普及

开来。 因此，在康德看来，将道德哲学建立在

形而上学基础之上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断不可缺。

康德所进行的这一系列繁重工作，并不在

孔子视域之内，孟子更是不做的。 孔子只是教

人成德成仁，没有对其根据做进一步的说明。
孟子创立性善论，建构自己的道德理论，进了

一步，将良心的根源追寻到了天，借助古诗证

明性善是事物的法则，“先大其大”的思想也包

含道德选择的内容，但他并没有像康德那样运

用分析的方法，从良心良知中分析出道德规律

来，更没有像康德那样强调“理性事实”可能会

受到“根本恶”的影响，产生“自然辩证法”，需
要将其上升一步，达至科学的水准。 换言之，
尽管在孔子的仁和孟子的良心中也可以找出

类似自由意志的内容，但这些内容没有经过康

德批判哲学进程的检验。 认清康德与儒学的

这个不同非常重要，它有助于我们明白，从表

面看孔子之仁，孟子之良心与康德的自由意志

有相近的一面，但严格说来，二者的差别是非

常大的，切不可将其等同看待。 卢教授没有从

这个角度出发，延续牟宗三的做法，以自由意

志解说仁和良心，将两种不同性质的学说混在

一起，从好处看是抬高了儒学的理论层面，从
坏处看则是将儒学置于康德的羽翼之下，掩盖

了孔子之仁、孟子之良心的根本特质。 这再次

说明，对仁和良心作出合理的说明，不停留于

牟宗三的做法，破除传统的观念是多么重

要了。
（三）陈旧方法引出的第二个问题：无法

合理处理心学与理学的关系

如何处理心学和理学的关系是由此引出

的另一个问题。 我注意到，在卢教授《牟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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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杨泽波：《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第 １４４－１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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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一书中，
“共识”一词频繁出现。 如下面两段：

　 　 显见，并非前人对于良心本心的真

正来源和真实性质并无论及，而是杨教

授本人不承认孔子哲学传统之共识———
本心仁体作为道德创造实体，乃是道德

的形上学之大根大本，任何时任何地于

任何人皆有效。
　 　 牟先生已一再论明，儒家哲学传统

之共识在孔子践仁知天、孟子尽心知性

知天所显示的道德的形上学。 而儒家的

道德的形上学关键在道德的创造主体之

确立，此创造主体乃由自身立普遍法则

（道德法则、天理）并依自立之普遍法则

而行，据此创造人自身为道德之实存，以
及创造世界为道德的世界。①

卢教授认为，儒学有一个由孔子“践仁知天”、
孟子“尽心知性知天”而显示的道德形上学的

传统，这是一个“共识”。 有了这个“共识”，
才能确立道德主体，才能建立普遍法则。 有

人不承认朱子是旁出，不接受牟宗三的三系

论，皆源于不认可这个“共识”。
根据前面对于仁和良心的解读，仁和良

心之所以能够作为道德本体而存在，是因为

它是伦理心境，伦理心境有先在性。 但是，人
要成德成善，光有伦理心境是不行的，还需要

不断学习。 这种学习在孔子那里虽然仅表现

为学诗学礼学乐，但蕴含着很强的发展潜力，
以至于后来经荀子、朱子的努力，发展为一个

较为完善的系统。 这种情况说明，儒学思维

结构有很强的特殊性。 自孔子创立儒学伊

始，内部就有智性、欲性、仁性三个部分，而不

是西方哲学那种理性和感性两分的模式。 智

性与西方的道德理性大致相当，欲性与西方

的感性大致相当。 儒学最有价值的地方是除

了智性和欲性之外，还讲一个仁性，而仁性就

是孔子之仁、孟子之良心，也就是我所说的伦

理心境。 正因为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巨大意

义，将儒家学说中与成德成善的因素分疏出

智性、欲性、仁性三个要素，建立三分法，破除

两分法，便成了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
有了三分法，对儒学发展的整体脉络就

有了新的认识。 我发现，儒学两千年的发展

内部有一个可以名之为“一源两流”的奇特现

象。 “一源”指孔子。 孔子心性结构是智性、
欲性、仁性之三分，在这一结构中，智性和仁

性都是道德的根据。 “两流”指孔子之后学术

思想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孟子顺着仁

性的道路走，创立了性善论，作出了重大贡

献。 但遗憾的是，他忽视了学习认知对于成

德成善的重要作用，学理中缺少智性的位置，
而这也成了后来“流弊问题”的祸根。 荀子发

现了孟子的这一缺陷，创立性恶论加以反驳。
在此过程中，他特别重视学习认知的作用，事
实上是以智性作为自己学理的基础。 智性虽

然重要，但内部没有动能，这又成了后来“活
动问题”的伏笔。 一千多年后，到了宋明，仁
性之流进化为心学，代表人物是象山和阳明，
其特点是重视良心本心，反求诸己。 智性之

流变形为理学，代表人物是伊川和朱子，其特

点是重视《大学》，将思想重点置于格物致知

之上。 以往的儒学研究眼光往往过于狭窄，
或局限于孟子与荀子之争，或局限于心学与

理学之争，有了三分法，有了“一源两流”的视

野，很容易明白，这些不同派别之争本质上都

是仁性和智性之争，“流弊问题”和“活动问

题”不过是其具体表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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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３９１、４２９－４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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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心学和理学的关系就比较清

楚了。 心学的基础是仁，是良心，但成德成善

光有仁和良心还不行，还必须对仁和良心再

认识，而担负这项工作的，只能是智性。 智性

在孔子那里还比较简单，只是一般性的学习

和认知。 荀子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往前走，提
出了“虚壹而静”的著名主张。 但这项工作直

到朱子才有了实质性的发展。 朱子重视《大
学》，强调格物致知，要求“推及吾之知识，欲
其所知无不尽，穷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

到”，在“格物致知补传”中更明确提出了“因
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的主张。 从三分法的

角度来看，这实际上就是讲，必须借用格物致

知的方法，对心中已知的仁和良心加以再认

识，而其本质就是运用智性对仁性加以再认

识，使之达到更高的层面。 这个道理与康德

所说不能满足于“理性事实”，还必须通过哲

学的方式将其提升，使之成为真正可以成为

科学的形而上学，具有类似的意义。 正因于

此，我们绝不能把仁和良心视为唯一的道德

根据，还必须讲智性，不能只讲心学，还必须

讲理学。 非常遗憾，卢教授排斥三分法，没有

这样的视角。 在她看来，仁和良心是儒学的

中枢核心，是成德成善的唯一根据，这是两千

年儒学发展的“共识”，朱子违离了这个基础，
理当判为旁出。 以这种方式处理心学和理学

的关系，明显偏于一隅，难称全面。
略有讽刺的是，牟宗三虽然坚持心学的

立场，定朱子为旁出，但并没有完全否定朱子

学理的意义，而是提出了“以纵摄横，融横于

纵”①的方案，希望将其合理的部分容纳进来，
形成一个新的完整的学说系统。 按照牟宗三

的划分，心学是纵贯系统，理学是横摄系统。
纵贯系统掌握得好，还应该将横摄系统中好的

内容吸纳进来；横摄系统掌握得好，还应该将

纵贯系统中好的内容吸纳起来。 二者组合为

一个纵横两度相融相即的完整系统。 在这个

完整的系统中，纵贯为本，横摄为末，纵贯为

经，横摄为纬，纵贯为第一义，横摄为第二义。
这种方案尽管也有缺陷，因为本质上它只是站

在心学立场上对理学的一种“收编”，理学一系

必然不能心悦诚服，很难达到综合的目的②，
但牟宗三至少还向这个方向做了努力，还有这

样的设想。 而卢教授在为“旁出说”辩护的过

程中，只是强调良心本心是孔子哲学传统的大

根大本，是儒家学说的“共识”，以良心本心（即
仁性）作为道德的唯一根据，不承认智性的作

用和意义，连“以纵摄横，融横于纵”也省略了，
不讲了。 这种思想格局明显偏小，其合理性甚

至远远赶不上牟宗三。 正因于此，我始终消除

不了这样的疑问：卢教授以此为牟宗三辩护，
究竟是要把牟宗三思想推向前进，还是要扩大

其原有的不足，拖其后腿呢？

　 　 三、“终结”第二所指之延伸：如何理解智

的直觉

　 　 （一）牟宗三之智的直觉与康德之理智的

直观

卢教授反对“终结”这一说法的另一个理

由，是不同意我认定牟宗三误解了康德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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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牟宗三说：“最高综和形态是在以纵摄横，融横于纵。”见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 ７·心体与性体》 （第三

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８８ 页。 又说：“此两形态显然有异，但以直贯横，则融而为一矣。”见牟

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 ８·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８０ 页。
杨泽波：《牟宗三“以纵摄横，融横于纵”综合思想的意义与不足》，《东岳论丛》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第 ６０－６４ 页；杨

泽波：《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第二卷·三系论），第 ２４４－２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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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的概念。 这个问题本来牵涉的问题就

多，加上卢教授的相关理解与学界又不相同，
致使问题更为复杂，梳理起来难度很大。 我

注意到，卢教授相关的工作是从区分牟宗三

与康德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开始的：
　 　 愚意以为，有必要明确地将中国哲

学所含的“智的直觉”与康德批判哲学中

所言“理智的直观”区别开。
　 　 明乎此，则可知，牟先生依中国哲学

而论的“人可有智的直觉”与康德依批判

而提出的“人不能有理智的直观”是根本

不同的哲学问题。①

在卢教授看来，牟宗三讲“智的直觉”依据的

是中国哲学的传统，与康德所说“人不能有理

智的直观”是两个不同的思路。 一个是牟宗

三所言的“智的直觉”，另一个是康德所言的

“理智的直观”，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应注意

加以区分。
首先看康德所言的理智的直观：
　 　 康 德 所 言 “ 理 智 的 直 观 ”
（ ｉｎｔｅｌｌｅｋｔｕｅｌｌ［ｅ］ 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其意指一

种不同于人所具有的知性之能力，它可

被设想为一种积极的认识能力，“一种并

不伴随任何感官的而仅仅通过纯粹知性

而来的直观”。 （Ａ８５４ ／ Ｂ８８１） 在康德的

批判哲学中，所谓的“理智的直观”只不

过是我们能思之而没有矛盾而已，我们

对之不能形成丝毫概念。 尽管人们可以

想上帝有这种“理智的直观”，正如人们

可以想上帝是全知的。 牟先生中译“ ｉｎ⁃
ｔｅｌｌｅｋｔｕｅｌｌ［ ｅ］ 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 为 “ 智 的 直

觉”，如此一来就将其本人所言“智的直

觉”与康德所言“理智的直观”混同了。②

康德 ｉｎｔｅｌｌｅｋｔｕｅｌｌ［ ｅ］ 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 应该译为理

智的直观，意指一种积极的认知能力，不需要

感官刺激，仅仅通过知性即可获得的直观（即
上文所说的“本源的直观”）。 对于这种直观，
我们只能思之，使之成为一个没有矛盾的概

念，不能加以证明，就好像我们可以想像上帝

是全知全能的，但不能对其加以证明一样。
然而，牟宗三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而是将

其与自己所言的智的直觉混在了一起。
再来看牟宗三所言的智的直觉。 卢教授

这样写道：
　 　 若就儒家所论“本心明觉” 言一种

“智的直觉”，吾人可以说，那是就实践理

性在意欲机能中立法而论对道德法则之

直接 意 识， 同 时 就 是 对 意 志 自 由 之

意识。③

这一段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头一句“若就儒

家所论‘本心明觉’言一种‘智的直觉’”。 这

里讲得很清楚，儒家一直重视“本心明觉”问
题，强调人对本心仁体的认知是通过直觉进

行的，这种直觉即为“明觉”，牟宗三就是以这

种“明觉”来谈智的直觉的。
尽管康德的理智的直观与牟宗三的智的

直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卢教授强调，康德

与牟宗三的思想又有一定的近似性：
　 　 牟先生从“一个能发布定然命令的

道德本心”来说明道德“是一个真实的呈

现”。 此义通于康德论自由通过纯粹的

实践理性发布道德法则而呈现自身。 如

吾人已论明，依康德，理性在意志中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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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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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１３８、１３９ 页。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１３９ 页。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１３８－１３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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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意识，可说是一种智性的直觉；亦
即道德法则之意识。 一般所谓道德意识

含义模糊。 依康德确切地说，道德意识

即道德法则之意识。 牟先生透过发布道

德法则的本心来指出其中即含一“智的

直觉”，同样标出道德法则之意识。①

根据儒家传统，本心仁体发布法则，同时人也

可以直接体认这些法则，这种直接体认，按照

牟宗三的诠释就是智的直觉。 与之近似，康
德也认为“自由通过纯粹的实践理性发布道

德法则而呈现自身”，在此过程中，人对于道

德法则有“直接意识”，这种“直接意识”可以

说就是牟宗三所说的智的直觉。
卢教授进而分析说：
　 　 康德所言“直接意识到道德法则”、
“径直导致自由概念”，就表示一种直接的

道德意识。 ……这种道德觉识是智性的，
用阳明的词语说，可称之为本心良知之

“明觉”，但值得注意，此“明觉”不能等同

于“觉情”，更不能视之为“理智的直观”。
若依康德，吾人就道德法则之意识而言一

种“智性的直觉”那是可允许的。 ……依

此，吾人可说，牟先生依儒家道德心而揭

明的“智的直觉”即康德所论象征性的

直觉。②

与学界通行看法不同，卢教授认为，康德所言

“直接意识到道德法则” “径直导致自由概

念”，指的是一种“直接意识”。 这种“直接意

识”，虽然不同于康德所说的理智的直观，但
与儒家历来承认人可以直接体认本心仁体有

很强的相通性。 从这个意义上看，康德并不

反对牟宗三所说的智的直觉。 由此出发，卢
教授对时下的康德研究提出了批评：

　 　 不少康德专家忽略这个关键，因之，
总是要求康德在实践领域进行的推证，
同样要严格地以范畴推证为标准；又或

者以为康德既宣称“自由之概念的实在

的可能性通过道德法则而呈现，是唯一

一个理性的理念其可能性先验地认识”，
那么，康德就得证明我们对“自由”有直

观；甚至要求纯粹实践理性事实也必须

如同在说数学和自然科学是事实那样，
得到同样的证明。③

这段话大意是说，按照一般理解，人们习惯性

地认为，既然康德属于批判哲学，那么对于以

自由为核心的道德法则就必须是推证的。 但

这种理解忽视了一个问题：在康德那里，人对

于自由意志有“直接意识”，这种“直接意识”
大致就相当于牟宗三所说的“明觉”，也就是

智的直觉。 就此而言，康德与牟宗三又有一

致性。
以此为据，卢教授不同意牟宗三补救了

康德智的直觉思想的看法：
　 　 实在说来，牟先生对于康德学界长

久以来对“物自身不可知”的诘难所困

扰，因而想到以“人可有智的直觉”来补

救康德。 尽管如吾人已一再论明，牟先

生所言“智的直觉”根本不同康德所论人

所不能有的“理智的直观”，也没有补救

可言。④

康德学界一般认为，人没有智的直觉，对自由

意志没有“直接意识”。 牟宗三也深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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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１４８ 页。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１４８－１４９ 页。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１４６ 页。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１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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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应该依据儒家传统，承认人有这种能力，
弥补康德思想的不足。 但在卢教授看来，根
本不需要这种弥补，康德原本就承认人对自

由意志有“直接意识”，这种思维方式就是牟

宗三所大力彰显的智的直觉，康德原本就有

这方面的思想，根本不需要谈什么补救。
经过上面的分疏，卢教授如何理解牟宗

三智的直觉这一概念，其思路已经比较清楚

了。 这里面实际有四个步骤：第一步，将牟宗

三的智的直觉与康德的“理智的直观”区分开

来，强调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意指不同，不
能相互混淆；第二步，依据儒学传统，承认对

本心仁体的体认是直接进行的，这种思维方

式即为儒家意义的智的直觉；第三步，与学界

一般看法不同，强调康德同样承认人对于自

由意志有“直接意识”，这种思维方式尽管不

是“理智的直观”，但与儒家所说对于本心仁

体的体认有很强的相通性，可以说是智的直

觉；第四步，因为康德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人可

以有智的直觉，原本就有这方面的思想，所以

牟宗三根本不需要补救康德。 这四步又可凝

结为一句话：对本心仁体（儒家）的直接体认，
或对自由意志（康德）的“直接意识”，即是智

的直觉。
（二）卢教授窄化了牟宗三智的直觉概念

的内涵

卢教授的上述看法，特别是认为康德也

有智的直觉的思想，不仅与学界通行的看法

不同，更是完全有异于牟宗三，为研究带来了

不小的困难。 这里涉及环节较多，为使主题

不过于分散，下面只集中篇幅证明一个问题：
卢教授窄化了牟宗三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的内

涵，未能准确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

为此，首先需要明了牟宗三为什么要讲

智的直觉，而要达此目的，一个有效的办法是

深入了解牟宗三的师承背景。 师承之所以重

要，是因为为师者在学问上有自己的一得之

见。 弟子进入老师名下，老师会将自己的所

得所见传授给他，使其直入堂奥。 牟宗三作

为熊十力的入门弟子，自然会受到熊十力思

想的深刻影响。 熊十力早年学习佛家唯识

宗，后对其学理不满，创立了自己的新唯识系

统。 为了便于掌握熊十力的思想，我曾将其

核心概括为“一体两现”①。 一体就是“吾学

贵在见体” 的“体”，也就是道德本体。 “两

现”指两种不同的呈现：一是道德践行意义的

呈现，由此而成德成善；二是道德存有意义的

呈现，由此而创生道德的存有。 牟宗三受其

师思想的影响，不仅特别重视本体问题，如大

讲心体与性体，而且其思想始终沿着两个方

面发展，一为“对内”，二为“对外”。 “对内”
有不同的称谓，如“函万德” “反身而诚，乐莫

大焉”“成己”“自觉” “行为物”等，特指基于

儒家心学立场对于本心仁体的体认，感知自

己的道德根据，以成德成善。 “对外”同样有

不同的名称，如“成万化”“感通无隔，觉润无

方”“成物”“觉他” “存在物”等，特指道德之

心与宇宙万物发生关系，将自己的价值和意

义赋予宇宙万物，使其成为道德的存在。 在

《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中，牟宗三又分别给

这两个方面起了一个更有代表性的说法，这
就是“自觉”和“觉他”。 “自觉”的方向是对

内的，与道德践行之呈现相对应，“觉他”的方

向是对外的，与道德存有之呈现相对应。 一

个对内，一个对外，方向不同，但思维方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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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杨泽波：《“十力学派”遗留的一个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兼论儒家生生伦理学为什么以“生生为切入

点”》，《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３３－４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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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呈现，都是智的直觉，没有例外。
问题不在 “自觉”，而在 “觉他”。 我在

《再议“善相”》一文第二节“为什么存有论的

对象不能称为‘物自身’”中讲过，牟宗三关于

智的直觉的论证不够严密，在三个环节上存

在重大疏漏：一是误解了康德智的直觉这一

概念的内涵，二是以“自觉”证“觉他”，三是

混淆了“范畴之无执”和“化境之无执”①。 其

中特别重要的是第二个环节，即以“自觉”证
“觉他”。 在牟宗三看来，儒家历来重视对本

心仁体的直接体认，这种直接体认即是他所

理解的那种无需范畴的智的直觉，而道德之

心对宇宙万物发生影响，同样不需要借助范

畴，也是直接进行的，所以同样可以说是智的

直觉。 因为是智的直觉，而与智的直觉相对

的是本体（物自身），所以受到道德之心影响

的对象不再是现相，而是物自身了。 这里面

的问题很多，也是牟宗三研究中争议最大的

几个焦点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以“自

觉”证“觉他”在学理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但
在牟宗三那里，智的直觉一定包含“觉他”的
内容。 换言之，牟宗三论智的直觉既对“自

觉”而言，又对“觉他”而言，两个方面缺一不

可。 因为“自觉”是儒学老生常谈的话题，“觉
他”则是从熊十力继承下来的新内容，更有意

义，更为重要，所以以“觉他”讲智的直觉才是

牟宗三思想的重点。 遗憾的是，卢教授将视

线完全收缩到了“自觉”的范围内，不再以“觉
他”讲智的直觉了。

这个问题看一看卢教授对牟宗三“执”与
“无执”思想的理解就更加清楚了。 牟宗三后

期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执”与“无执”

建构两层存有论。 “执”是有限心，由此而成

现相的存有；“无执”是无限心，由此成物自身

的存有。 说来说去，是两层存有，而非一层存

有，而区分现相存有与物自身存有的根据，即
在“执”与“无执”。 卢教授对牟宗三这一著

名理论有不同的理解，她说：
　 　 依东方精神哲学而言，“执”与“无

执”之对反以说明精神修养之法门，牟先

生据此佛家智慧而作出两层存有论：“执

的存有论”与“无执的存有论”，为其“圆

善论”奠基，并提出以天台宗“一心开二

门”为“共同的架构”，实在承天台判教之

智慧而通儒释道三教建立起一个“圆善

论”体系。②

此段中“‘执’与‘无执’之对反以说明精神修

养之法门”的说法十分吃紧。 意思是说，圣人

修养好，境界高，可以做到“无执”，一般人修

养差，境界低，只能做到“执”。 这一表述充分

说明，卢教授是把“执”与“无执”的问题置于

精神修养问题来理解的。
接着又说：
　 　 尽管依牟先生，由最高的儒家圣人

之精神境界而论，可言“无执”的自由无

限心，同于释、道；以开“真如门”，而以

“执”的“生灭门”对反。 但孔子哲学传

统之儒家言“仁”、“本心”并非由“执”与

“无执”所能说明。 “仁”、“本心”同于康

德批判哲学之“自由意志” （纯粹的实践

理性）乃人类心灵禀具的普遍立法机能，
人因着依其立道德法则（天理）而行，则

创造自身为道德的实存同时创造世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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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杨泽波：《再议“善相”———对卢雪崑教授批评的回应》，《齐鲁学刊》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第 ５－３５ 页。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１５６ 页。 附注：此段原文标点有误，笔者根据文意作

了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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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世界，故“仁”、“本心”，同于“自

由意志”，乃道德的创造实体，即：唯一普

遍的实践的形而上学之实体，此根本不

同释、道言“道心”、“真常心”。①

这是说，从境界的角度可以谈 “执” 与 “无

执”，儒道佛皆然。 但不能就仁和本心谈“执”
与“无执”。 仁和本心与康德说的自由意志相

通，都是形上实体，由此可创造自身为道德的

实存，创造世界而为道德的世界。 这些问题

与“执”与“无执”没有直接关联。
由此出发，卢教授得出如下结论：
　 　 据此，吾人或可指出，牟先生以本

心、道心、真常心为“实有体”，是就“成

圣、成真人、成佛”以取得“实有性”而言，
据此而立的一种“基本的存有论”当该是

境界形态的，或曰仅就东方精神哲学而

立论的。 此必须与孔子哲学传统及康德

哲学显示的普遍的实践的形而上学所由

以奠基的道德的创生的存有论区别开

来。 依后者，并非就个人“成圣、成真人、
成佛”之根据而言“实有体”，而是就每一

个人禀具的本心（自由意志）而言的道德

创造实体，以建立存有论，是道德的、创

造的。②

这里再次讲到“执”与“无执”是就“境界形

态”而言的，涉及的是“东方精神哲学”领域。
儒家的本心仁体不涉及这些问题，因为它是

一个“实有体”，只负责创造个人之道德，世界

之道德。
卢教授这些论述较为复杂，不易把握，但

她讲“执”与“无执”是从境界角度进入的这

一点则非常清楚。 这个问题影响很大。 境界

涉及的是个人修养问题，修养问题属于“自

觉”的范围。 这就说明，卢教授基本上是在

“自觉”的范围内谈智的直觉的。 卢教授的这

种理解与牟宗三有很大不同。 上面讲过，牟
宗三思想的关注点不离“自觉”和“觉他”两

个方面。 前者是说人们可以直接体认本心仁

体，此为“自觉”，这一点卢教授讲到了。 后者

是说道德之心可以直接影响外部对象的存

在，此为“觉他”，这一点卢教授没有着重讲

到。 换言之，卢教授解读智的直觉，虽然偶尔

也谈到“觉他”，但这种讲法不仅有问题（牟宗

三是以道德目的来说明相关道理的，而我已

证明，即使以道德目的为根据，也不能认为受

道德目的影响的天地万物为物自身），而且明

显不是其思想的重点，其思想的重点完全落

于“自觉”之上。
卢教授没有意识到这里的问题，反而批

评我说：
　 　 愚意以为，杨教授这种说法有可商

榷处，依牟先生规划的儒家的道德的形

上学，本心仁体（道德之心）创造万物，此
言“物”是依道德法则产生而关联为一道

德世界之物，故是物自身之物，而非如杨

教授所说 “外部物件” （当为 “外部对

象”———引者注）。 因其对牟先生所言

“觉他”之物持错误想法，视之为“外部物

件” （当为“外部对象”———引者注），故

他提出“不需要通过认识形式这一中介”
的说明不能用于“觉他”。③

这是批评我讲智的直觉特别关注 “外部对

象”，丢失了牟宗三思想的宗旨。 前文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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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１５７ 页。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１５７－１５８ 页。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４４２－４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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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受教于熊十力以来，牟宗三明白了道德之

心不是死物，有极强的创生性，既可以成就个

人之善行，又可以影响以“山河大地”“一草一

木”为代表的外部对象，使其具有道德的价值

和意义。 因此，他讲智的直觉除了指向内部，
阐明人对本心仁体可以有直接的体认之外，
一定还指向外部对象，强调道德之心通过智

的直觉可以赋予“山河大地” “一草一木”以

道德色彩，使其成为道德的存在。 研究牟宗

三智的直觉的思想，如果只重对本心仁体的

体认，只重“自觉”，不重“外部对象”，不重

“觉他”，那么道德之心影响外部对象的思维

方式问题，就无从关注了，就会失去牟宗三讲

智的直觉的根本意旨。
总之，牟宗三是在“自觉”和“觉他”两个

方面讲智的直觉的。 由于卢教授对牟宗三存

有论有根本性的误解，不了解存有论是指“就
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而不是指

“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之真实存有性”①，将
内容完全局限在对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的直

接体认上，从而窄化了牟宗三智的直觉的内

涵，不仅未能把握牟宗三相关思想的精神实

质，而且错失了发现牟宗三相关思想重大失

误的机会。
（三）卢教授将牟宗三学理分割为二

卢教授将牟宗三智的直觉的对象收缩为

“对内”，轻视了“对外”，只重“自觉”，不重

“觉他”，窄化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导致其对牟

宗三整体思想的理解产生了较大的偏差。 将

牟宗三思想强行划分为前后两套系统，是一

个重要的例证。 卢教授在分析牟宗三思想的

时候，反复强调这样一个观点：
　 　 无人能怀疑，牟宗三先生作为一位

融会古人慧识而独创系统的创造性的哲

学家，然何以说：牟先生乃真能洞识哲学

之本质而开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会通

之宏规的第一人，则在学界仍未有深入

研究，可说远未达至共识。 于此，吾人或

可指出，牟先生哲学之成果贡献应分开

两大方面：一是以绝对的唯心论为奠基

而通儒释道三教的精神哲学之体系；一

是以儒家道德的形而上学为拱心石的纯

粹的哲学体系。②

卢教授认为，牟宗三是融通中国哲学与西方

哲学的第一人，但如何概括其学理贡献，人们

的看法还不统一。 在她看来，牟宗三哲学内

含两个系统：一个是以儒家学理为基础的道

德形上学系统，另一个是以融通儒释道三教

为一的无限心系统。 牟宗三的理论贡献主要

当从这两个方面概括和总结。
关于第一套系统，卢教授这样写道：
　 　 牟先生于《心体与性体》筹划出儒家

的道德的形而上学之规模，其要点：“意

志之自由自律”，以及道德界与自然界

（存在界）通而为一。 用先生援用的“云

门三句”来表达：“截断众流”句，就是关

于道德理性的第一义。 就是要“显出意

志的自律，照儒家说，即显出性体心体的

主宰性”。 “涵盖乾坤”句，是道德理性的

第二义。 就是“直透至其形而上的宇宙

论的意义，而为天地之性，而为宇宙万物

的实体本体”，“道德性的实理天理之与

实然自然相契”。 “随波逐流”句，是道德

理性的第三义。 就是“要在具体生活上

通过实践的体现工夫”，“作具体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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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泽波：《再议“善相”———对一种学术批判的回应之三》，《齐鲁学刊》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第 ５－３５ 页。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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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①

这是说，由《心体与性体》筹划出的儒家道德

形上学，是牟宗三哲学的第一套系统。 牟宗

三曾援引“云门三句”即“截断众流”“涵盖乾

坤”“随波逐流”来表达这套系统。 “截断众

流”是彰显意志的自律，用儒家的话说即是性

体心体的主宰性。 “涵盖乾坤”是道德主体显

现形而上的宇宙论意义，而为天地之性。 “随
波逐流”是在具体生活上通过实践的体现工

夫。 三项合并起来，其核心就是意志的自由

自律以及道德界与自然界通而为一，而这也

就是儒家道德形上学的系统。 卢教授进而引

用牟宗三的话，将这一系统提升为“道枢”：
　 　 明乎此，则可知，实践理性充其极而

达至“道德的形上学”之完成，是一个圆

融的智慧。 用牟先生的话说，“这一个圆

融的智慧义理本身是一个圆轮，亦是一

个中心点，所谓‘道枢’。”吾人见出儒家

通康德而成立的唯一的普遍的形上学是

一个“圆轮”、“道枢”，既为“圆轮”、“道

枢”，就可容纳一切开合。②

实践理性充其极达到道德形上学，是一圆融

的智慧，这一智慧是整个学说的中心，也就是

“道枢”。 这一“道枢”是儒家可以与康德思

想相通的基础，有了这一基础，可以容纳一切

开合。
再看第二套系统，这套系统是从《现象与

物自身》开始的：
　 　 在该著作中，牟先生依据自己的思

路（“对人类的有限心为现象”与“对无

限心而言为物自身” 之二分） 作出 “现

象”与“物自身”之区分。 并进一步，依据

佛家对人的认识力所采取的态度而立：
“识”乃“执”，是成圣、真人、佛所要通过

工夫发布而去除的：无限智心是“无执”，
乃是离认识力之“执”而言者。 以此，通

儒释道三家而作出两层存有论：“执的存

有论”与“无执的存有论”，并建立一种通

儒释道三家而言的形上学。 牟先生名之

为“实践的形上学”。③

《心体与性体》的任务是提出道德的形上学之

规划，《现象与物自身》则非常关心人虽有限

而可无限的问题，因有限而有现相，因无限而

有物自身，由此作出现相与物自身之区分。
该书还引用佛家智慧，强调“执”与“无执”的
划分，“识心”是“执”，“无限智心”是“无执”。
因“执”与“无执”而有两层存有论，即“执的

存有论”与“无执的存有论”。 这一思想一直

延续到后期的其他著作，特别是《圆善论》
之中。

既然是两套系统，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

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
　 　 不必讳言，若吾人以为牟先生毕其

一生精力而作出的无限心大系统，即以

圆教成就圆善而立的“无执的存有论”
（道德的形上学）可收摄或取代牟先生规

划的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则差矣！ 愚

意以为，非但不可替代，而是要提请注

意：牟先生本人提出的中西文化大综和、
儒家哲学与康德全新的形上学之会通，
仍有待后人完成。 吾人立志接续牟先生

之中西哲学会通之志业，仍有很长的路

２２

①
②
③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２３０ 页。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２４１ 页。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２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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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走。①

无限心大系统（第二套系统）是牟先生毕其一

生努力而完成的工作。 但这套系统不能替代

道德形上学系统（第一套系统）。 不仅不能替

代，而且还要注意，这个道德形上学系统的价

值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到，还需要后人不断

努力。
将牟宗三思想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系

统，是卢教授重要的努力方向，其内容涉及方

方面面，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智的直觉的问

题。 她说：
　 　 依此义可见，先生建立的“圆善论”
中，就儒、释、道三教而论“通过实践以纯

洁化人之生命而至其极者”（成圣、真人、
和佛）所言“智的直觉”，与先生就儒家道

德意识而论的“智的直觉”并不相同。 前

者依据通过工夫达至“成圣、真人、和佛”
之境而言；后者是依据每一个人本心立

普遍法则而呈现的直接的道德法则意识

而论。 故此，愚意以为，吾人可将牟先生

所论“智的直觉”划分开两部分，一是作

为道德法则之直接意识而言的“智的直

觉”，此归于儒家的道德的形而上学；另

一为依佛教“转识成智”的基本智慧而

论，可 归 于 牟 先 生 的 精 神 哲 学 （ 圆 善

论）。②

牟宗三讲智的直觉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依

据工夫而达至的成圣、成真人、成佛境界而言

的智的直觉，二是每个人通过本心立普遍法

则而对这些法则有“直接意识”而言的智的直

觉。 前者是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为第一套

系统，后者是牟宗三的精神哲学，为第二套系

统。 总之，这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不能混而

不分。
下面一段可视为上述思想的简要总结：
　 　 吾人一再提出要将牟宗三先生哲学

之成果分开两大方面，也就是要将其“以

儒家道德的形而上学为基石的纯粹的哲

学体系”与其“融通儒释道三教的无限心

大系统” 区别开来。 后者又称为“圆善

论”体系，此体系作为牟先生独创的系统

是圆满自足的。 前者是接上西方哲学的

顶峰康德纯粹哲学而确立儒家的道德的

形而上学体系，堪称一项致力于中西哲

学系统大综和的宏大事业，这项事业乃

是康德批判地确立的理性本性之学（纯

粹的哲学）的接续与善绍。③

牟宗三哲学可分为两套系统，一是“以儒家道

德的形而上学为基石的纯粹的哲学体系”，二
是“融通儒释道三教的无限心大系统”。 第一

套系统可以与康德哲学相通，实现中西哲学

的大综合，第二套系统是牟先生独创的圆满

自足的学说。 这两套系统各有其意义，各有

其价值，都是牟宗三哲学的重要贡献。 总之，
是两个系统，要准确理解牟宗三思想，必须把

两个系统分开。
我不赞成卢教授这种做法，认为牟宗三

哲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只是一套，不是两

套。 自受教于熊十力后，牟宗三从早期开始

直至中期，其思想就同时指向两个方面，既对

内，又对外。 对内为“自觉”，对外为“觉他”。
“自觉”是指基于儒家心学的立场对于本心仁

体的体认，感知自己的道德根据，以成德成

３２

①
②
③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２７１ 页。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１５２ 页。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２７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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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这是自孔子论仁，孟子论良心以来一以

贯之的主张。 牟宗三的贡献是打破传统心学

和理学的两分模式，将五峰、蕺山独立出来，
与象山、阳明，伊川、朱子鼎立为三，判定前两

系为正宗，后一系为旁出。 这方面的成果在

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但严格说来属于儒

家学理的“老内容”。 “觉他”是指道德之心

与宇宙万物的关系，意即道德之心如何将自

己的价值和意义赋予宇宙万物，使其成为道

德的存在。 这方面的内容历史上也有人涉及

（如横渠讲“为天地立心”，明道讲“仁者与天

地万物为一体”，阳明讲“观岩中花树”），但
与传统相比，应该算是“新内容”，理解起来难

度较大。 正因如此，牟宗三于此一直多有论

述，从《认识心之批判》到“外王三书”（《道德

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再
到《心体与性体》一直绵延不断。 其中不乏一

些很有特色的说明方式，如呈现、朗照、润泽、
觉润、痛痒、妙运、神化、创生、生化、成全、实
现、价值，十分精彩①。

随后不久，牟宗三意识到康德智的直觉

思想之重要，撰写《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和
《现象与物自身》专门加以研究。 再后来，又
将这两部著作的研究成果用于圆善问题以及

合一问题之中，著有《圆善论》一书和《商榷：
以合目的性之原则为审美判断力之超越的原

则之疑窦与商榷》长文。 这些著作共同构成

其后期思想的主要内容。 虽然牟宗三后期思

想的重点转移到智的直觉上来，但其关注的

中心仍然没有超脱早、中期思想的两个方面，
既有对内又有对外。 牟宗三注意到，儒家讲

道德，首先必须确立道德的根据，这种根据即

是孔子之仁、孟子之良心。 儒家对于仁和良

心的认识不是逻辑的，而是直觉的，是直接的

体认，直接的把握。 此时他意识到，这种直接

的体认，直接的把握，与他一向理解的那种不

需要范畴的智的直觉正相吻合，于是认定我

们应该光明正大地承认人可以有智的直觉，
不必沿着康德的路线走，将这种思维能力归

给上帝。 这是讲的对内。 更为重要的是，道
德之心不仅可以成就个人之道德，也可以对

宇宙万物发生影响，创生道德存有。 这是牟

宗三从熊十力那里学到的最有价值的内容。
巧的是，牟宗三意识到，创造道德存有也不需

要借助范畴，这同样符合他所理解的智的直

觉的标准，进而宣称道德之心影响宇宙万物

的思维方式也是智的直觉。 这是讲的对外。
后来，他又将这一原则用于圆善论和合一论

的研究之中，以“诡谲的即”和“纵贯纵讲”解
说圆善，以“无相”论合一。 这些内容表面看

与对外没有直接关系，其实都是其原则的具

体应用。
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了，牟宗三哲学只

有一个系统，没有两个系统。 后期思想多了

智的直觉的内容，大讲无限智心，并不是另起

炉灶，而是早、中期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展

开。 将牟宗三思想分割为前后两个系统，不
利于从整体上把握牟宗三的思想。 据我分

析，卢教授之所以这样做，根本原因在于对存

有概念理解不够准确，不明白牟宗三论存有

的核心是“就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

在”，而不是“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之真实存

有性”，这一思想在其早、中期著作（如“外王

三书”，特别是《心体与性体》）中早就多有涉

及，只是到了后期（尤其是《现象与物自身》

４２

①参见杨泽波：《未冠以存有论名称的存有论思想———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存有论思想辨析》，《现代哲学》
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第 ５３－５８ 页；杨泽波：《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第二卷·三系论），第 ６７－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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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善论》）才彻底点明而已。 如果卢教授能

够认识到这一点，明白以“觉他”为核心的存

有论是牟宗三一生的追求，是其一以贯之的

主张，早、中期与后期表述虽有不同，中心思

想却无二致，相信就不会将牟宗三哲学强行

分割为二，破坏其思想的完整性了。

　 　 四、我们应该如何继承牟宗三的思想

遗产

　 　 最后再谈谈我们应该以什么姿态面对牟

宗三，继承其思想遗产的问题。 《牟宗三哲

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一书始终贯

穿着这样一个观点———牟宗三哲学是世界哲

学的高峰：
　 　 牟先生说：“西方哲学之高峰是康

德。”而牟宗三先生是立于康德哲学这高

峰上，消化之而会通孔子哲学传统，以决

定孔子哲学传统为一个道德的形上学之

系谱。 就牟先生此成就而言，吾人可说，
牟宗三哲学乃位于世界哲学之高峰。

吾人亦可说：“牟宗三者，非中国人

也，而世界之人也；非二十世纪之人，而

百世之人也。”①

康德是西方哲学之高峰，牟宗三在此基础上，
不仅努力消化康德，而且将其与孔子哲学相

融通，创立了道德形上学的学理系统。 因此，
牟宗三哲学是世界哲学之高峰。 类似的表述

在该书中多有所见②。
以此为基础，卢教授又将牟宗三哲学称

为“最高度哲学慧识”。 在回顾自己长年跟随

牟宗三学习，如何一步步与其哲学洞见与慧

识相契接的时候，她这样写道：
　 　 用一般人带轻蔑味道的话说，就是

“跟着讲”。 岂知，要跟上一个最高度哲

学慧识而又极度复杂丰富的体系，准确

地表述其中的概念与命题，绝非易事。
故常暗中庆幸有那一段“跟着讲” 的过

程。 若无这样一段磨练，又如何有后续

之师生慧命相续之前行？！③

牟宗三哲学是“最高度哲学慧识”，跟随牟宗

三学习，就是要掌握这一慧识，进入其哲学体

系之堂奥。 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但非常

庆幸，她有这样一段经历，以接续师生慧命，
不断前行。

值得注意的是，卢教授有时不惜使用“顶
峰”的说法，以凸显其用意：

　 　 吾人于上文亦一再申述，牟先生确

立“道德的形上学”，以此从哲学之高度

与深度为儒家义理性格作客观之衡定。
依此，确定了孔子哲学传统之端绪，用其

传承系谱。 并且，一旦衡定孔子哲学传

统为“道德的形上学”，即区别于仅仅为

“伦理学”、“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

义”等说法，而确立其为纯粹的哲学（理

５２

①
②

③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１２３、１２６ 页。
在该书的结束语中，卢教授再次重申了这一主张：“牟先生作为个人，其论说固然会有错，然经牟先生通康德

与儒家之最高洞识而阐明的形而上学，是道枢，也就是客观化了的，即是世界的、人类的。 此所以，吾人可说，牟宗三

哲学乃位于世界哲学之高峰，而吾人亦可说，儒家哲学未来的发展，乃至人类道德只之前景，端系于吾人如何承接牟

先生开辟的道路向前推进。”见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４８８ 页。 这是说，因为牟宗三

将康德与儒学相通，阐明了道德的形而上学，这一学说是“道枢”，是客观化的，面对整个人类均有效，所以牟宗三哲

学是世界哲学的高峰。 哲学今后的发展，人类今后的发展，全系于这一思想传统，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承接这一传

统，不断向前迈进。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２９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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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本性之学）而立于世界哲学之顶峰。①

这是说，牟宗三从哲学的高度和深度对儒家

学理做了新的阐释，确立了道德的形上学系

统，这种学理不是伦理学、人文主义可以替代

的，它是一种纯粹的哲学，立于世界哲学之

“顶峰”。

因此，卢教授坚决反对我对牟宗三的

批评：

　 　 吾人已一再申论，孔子哲学通康德

而成之从道德进路建立的形而上学，乃

唯一纯粹理性本性之学，此乃道枢，“万

古一日”，不可移易者。 岂是杨教授所能

撼动？！ 杨教授一方面低贬前贤，另方面

标榜自己的“新方法”。 难道他真以为哲

学之创新就凭一个人有胆量批评前贤而

标榜己说则可大功告成，是非对错毫无

判准？！②

这里有两个说法非常重要：一是“唯一”，即孔

子通康德所建立的道德形上学是“唯一”纯粹

的理性本性之学③；二是“万古一日”，即因为

牟宗三通康德所建立的道德形上学有其唯一

性，所以它不仅是整个学说的中心，而且是

“万古一日”，不可变更的。

平心而论，当我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一

方面敬佩卢教授对牟宗三的尊敬与仰慕；另

一方面也不得不感叹，如果这样研究哲学，哲

学就死定了。 哲学是人类对形上问题追问的

反思。 每个哲学家都希望为此给出自己的答

案，但受种种条件的限制，每个人又都只能解

决自己所能解决的问题，不可能达到绝对真

理。 哲学没有唯一标准，只有不停探索；哲学

没有满分，只有不断进取。 哲学最重要的意

义在于不断发展，每个人都付出自己的努力，

将这艘思想的航船不断推向远方。 康德亦不

能例外。 卢教授称康德是西方哲学的 “顶

峰”④，但如果真是“顶峰”，那其后黑格尔、胡

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斯根坦等众多哲学就完

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如果因为牟宗三通于

康德，达到了“顶峰”，那就等于说这艘航船已

经达到了彼岸，没有必要再发展了。 这本是

哲学研究最基本的常识，但卢教授为了彰显

牟宗三哲学之伟大，居然使用“最高度哲学慧

识”“顶峰”这样的字眼，实在令人瞠目结舌。

这个问题与我的一本小册的书名有关。

《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出版

后，五卷本的体量彰显了它的厚重，但也妨碍

了它的传播。 朋友建议我出一个简编本，以

扩大影响。 一开始我并不同意，后来才改了

主意，将五卷本各卷作为结语的最后一章抽

６２

①
②
③

④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１１９ 页。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３９３ 页。
卢教授关于“唯一”的说法很多，如下面两段：“纯粹的哲学只能有一种，它是基于人类共同的理性而寻根究极

之学，其‘根’是人所共同的道德创造实体———本心（仁），即康德言‘意志自由’；其‘极’是人所共同的道德创造实体

充其极创造自由与自然结合的道德世界———儒家言‘天地万物为一体’、‘大同’，即康德言‘目的王国’、人类伦理共

同体’。”“吾人提出唯一的哲学，是就哲学之为理性之学而论的，亦即就人类‘寻根究极’的活动而言者。 依此义，哲
学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学，岂有多种多样之理？！”见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４９－５０、１１０ 页。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２７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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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编成一个约十万字的小册子，收入梁涛

主编的“中国哲学新思丛书”之中。 这本小册

子的书名颇费思量，几经反复，最后定为《走

下神坛的牟宗三》①。 小册子面世后，在学界

有不小的反响，但书名也引起了争议。 在一

些学术会议上，牟门一些弟子对我有善意的

提醒，认为“神坛”的说法不妥，他们从未将牟

先生视为神。 这次卢教授对我的批评也包含

这方面的用意，言语更为直接，明确指出：“牟

先生被公认为一位具创辟性的哲学家，一位

真正的哲学家，而不是空头的哲学界学霸，他

的位置就绝不会在‘神坛’上。”②

其实，我这样做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赚取

他人的眼球，而是出于自己的真实感受。 受

政治环境的限制，很长一段时间，大陆学者很

难接触海外新儒家的著作，改革开放后，才有

了这样的机会。 因为当时思想十分僵化，一

旦接触了这些著作，眼界一下子打开了，兴奋

异常，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一下子成为了现

代新儒家的信徒。 但在这个过程中，以什么

姿态面对牟宗三一直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

题。 在 １９９２ 年山东大学举办的“牟宗三与当

代新儒家学术思想研讨会”上，我广泛接触到

了一些从事牟宗三研究的学者。 在一次私下

交谈中，我表示牟宗三确实很重要，一定要好

好学习，好好研究。 谁知一位学者听后竟然

讲，他从不敢谈什么学习和研究，只是下决心

一辈子追随膜拜而已。 这种讲法令我大为惊

讶，感叹牟宗三这个课题在一些人心目中早

已不是哲学研究了。 当时大陆很多人都有一

种困扰，即牟宗三是不能批评的，谁批评谁就

是捅“马蜂窝”。 我多次讲过在 ２００５ 年经历

的事情。 当时我参加了在武汉大学召开的第

七届新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 我在小组会上

发言的题目是“牟宗三三系论的理论贡献及

其方法终结”。 可能是因为这个题目比较敏

感，本来是小组讨论，会场不大，却挤得满满

的，约有三四十人，牟门弟子很多都在场。 我

的发言引起了极大的反弹，很多问题提得非

常尖锐，用语也很不客气。 我当时的感觉就

像是进寺院捅了人家的神像，孤立无援，压力

极大。 后来，我不只一次跟港台朋友解释说，

不管你们是不是有此故意，在大陆不少学者

看来，牟宗三在你们心中就是一尊神，至少在

客观上给人以这样的强烈印象。

近些年来情况大为好转，开展正常的学

术讨论已经没有了阻碍，不再担心因批评牟

宗三而遭到什么不测了。 但没有想到，卢教

授这本新书一下子又把我的视线拉回到过

去，似乎又回到了二三十年前。 卢教授对“神

坛”的说法十分敏感，不承认将牟宗三视为

神，强调她只是客观了解，只是师生慧命相续

而行，并疑问道：“岂能以浅薄的口吻斥之为

‘神化’、‘个人崇拜’？！”③吊诡的是，卢教授

反手批评大陆学者神化了牟宗三：“无疑，早

年大陆上出现过的牟学崇拜热当该结束了，

牟宗三从来就不是什么神坛上的神。” “若说

杨教授要表达他本人曾将牟先生捧上 ‘神

７２

①
②
③

杨泽波：《走下神坛的牟宗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版。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２７７ 页。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２９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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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现在却认为牟学可休矣，此纯属他个人

之事，吾人不必置喙。”①应该承认，大陆开展

现代新儒家研究之初，有过分抬高牟宗三的

倾向，但据我观察，绝大多数研究者，尤其是

“五○后学者”②，头脑还是清醒的。 拿我自

己来说，经过特殊环境的磨练，早就不相信神

了，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思想上的。 因此，
我从未把牟宗三作为神来看待，始终将其定

位为哲学家与之对话，不存在之前将其捧上

神坛，后来认为他的哲学不行了，再将其请下

来的情况。 我之所以不忌讳标以“神坛”二

字，主要是出于多年前与港台同仁接触时的

印象。 这种印象经过多年的消化已经淡化了

很多，但没有完全消失。 仅以这次讨论为例，
虽然卢教授反复申述她只是客观了解，不是

敬神，对牟宗三一些观点也做了若干修正，但
透过“世界哲学之高峰” “最高度哲学慧识”
“顶峰”这类不恰当的用语，我还是嗅到了浓

厚的敬神气息。 检验一个人的态度，不是看

其辩白什么，而是看其具体讲什么，不是看其

具体讲什么，而是看其字里行间透显出什么

姿态。 字里行间显现的姿态比信誓旦旦的辩

白更有说服力。 这也再次说明了我将那本小

册子起名为《走下神坛的牟宗三》是有现实意

义的，有很强的针对性，并不唐突，我不后悔

这样做。
与此相关还有一个如何面对牟宗三研究

中的不同意见的问题。 牟宗三作为现代新儒

家第二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学界有很大

的影响，相关研究一直是一个热点。 从诠释

学的意义看，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理解

对象的，所以一定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意

见。 这都属于正常现象。 牟宗三研究是一个

很大的平台，这个平台是敞开的，每个人都有

权利进入，门口不设关卡，以验明来者身份，
看是否具备资格。 卢教授似乎不是这样，在
她的著作中，常常摆出一副牟宗三亲传弟子

兼康德专家的姿态，指点江山，臧否一切。
《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
直接或间接涉及人物众多，包括李泽厚、李明

辉、李瑞全、郑家栋、李杜、杜保瑞、谢文郁、梁
涛、程志华、陈迎年、张晚林等等，但这些多是

其批评的对象，很少见到她对这些人研究成

果的肯定和吸纳。 这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
好像只有卢教授懂牟宗三，懂康德③，其他人

这也不行，那也不对，远在门外，不值一谈。
卢教授批评别人频繁使用诸如“儿戏之谈”
（第 ４２１ 页）、“自说自话”（第 ４０２ 页）、“根本

无知于”（第 ３９１ 页）、“完全无知于” （第 ４２７

８２

①
②

③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２９、２７７ 页。
卢教授说：“大陆上有一批称为‘六○后学者’，大陆思想文化解禁之初，不乏有人当初对牟先生当作偶像崇

拜，然终于因与牟先生之慧命无实存之感应，最终纷纷提出对牟宗三哲学的‘反省’和‘检讨’。 杨泽波教授是其中一

位。”见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３８５ 页。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一、我不是“六
○后学者”，而是典型的“五○后学者”。 二、我早就过了将某人作为偶像崇拜的年龄，从没有将牟宗三作为偶像崇

拜。 三、我一直坚持对牟宗三思想一边学习，一边检讨，而不是“最终”才对其“反省”和“检讨”的。 四、说我“与牟先

生之慧命无实存之感应”并不妥当，我在肯定牟宗三思想的贡献，继承其思想遗产方面做的工作，一点不比别人少。
这种印象并非空穴来风，请验证于下面的文字：“笔者本人从事康德哲学研究及写作四十余年，对于康德学界

种种流弊与困局有切身感受。 每有论文、著作投稿于杂志社、出版社，收到杂志社、出版社寄来评审人意见书，总不

免如康德当年慨叹：‘思维模式’的转变真难！ 数十年来，评审人意见书收到不少，没有一人是能够回到康德本人的

著作之了解来与本人对话的，更遑论说对康德批判哲学有通贯整体的把握。”见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

蒙哲学之先河》，第 １０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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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混淆视听，皆成题外话” （第 ４４０ 页）、
“瞎讲”（第 ３８８ 页）、“牙慧”（第 ４８０ 页）、“祸
心”（第 ４１３ 页）、“讥讽妄议”（４２６ 页）等在正

常学术讨论中极为罕见的词语，甚至轻易斥

责他人“不知‘道德’为何物” （第 ４３９ 页）、
“哲学训练不足”（第 ２８ 页）、“缺少纯粹哲学

之素养”（第 ４２７ 页），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每

次读到这些地方我都有一种幻觉，感觉这不

是进行学术讨论，而是尊贵的管家在严格审

核到其家里的打工者，高高在上，指手画脚，
怒斥他们的活干得一团糟，声言要吊销他们

的打工资格。
在此过程中，卢教授对大陆学者的研究

现状也表达了很大的不满和担忧，以明显带

有指导的口吻这样写道：
　 　 以目前大陆学术界所呈散漫无归，
大本不明的现状来看，大陆的儒学界要

转变，唯赖致力于做好人类理性本性之

学的奠基工作。 要对孔子哲学传统有客

观的了解，对康德彻底颠覆西方传统旧

思维的全部批判工作有通盘研究，而吾

人可指出：牟宗三哲学在这两方面的工

作都是指导性的。①

在这段文字背后，卢教授的高傲姿态已溢于

言表了。 在她看来，大陆儒学界的现状很不

理想，“散漫无归，大本不明”。 如果要有所进

步，必须致力于做好人类理性本性之学的研

究，对内而言，要对孔子哲学传统有所了解，
对外而言，要对康德的批判哲学有所了解。

而要做到这些，必须认真研究牟宗三哲学，因
为牟宗三哲学对这两个方面都有指导性的

意义。
卢教授对我的批评就更加不客气了。 之

前我已分别撰文就“坎陷”“旁出”“善相”“圆
善”“终结”等问题做了回应，不再赘述，这里

仅就学术研究的态度做一点补充。 我发现，
卢教授在展开批评的时候常常伴有一种过于

随意的联想。 比如，她批评五卷本《贡献与终

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只是我“论文的

结集”②。 我不知道她是以什么根据得出这

一结论的。 了解我写作习惯的都知道，我研

究一个对象都是先写书，然后再将其中有价

值的部分抽出来单独发表，一来征求学界同

行的意见，二来应付各种各样的考核。 《贡献

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也是如此，
无论是理念设计还是具体写作，都是以专著

为单位的一个有机整体，绝不是单篇文章七

拼八凑的论文集。 又如，她说我将坎陷论置

于五卷本的第一卷，是因为我“极为重视牟先

生的坎陷说”③。 这就更奇怪了，我在书中有

清楚的交代，五卷本是按照牟宗三思想的时

间顺序安排的④，因为坎陷论是牟宗三最早

形成自己特色的理论，所以才将其安排在第

一卷，并不是因为我对坎陷论特别看好，认为

其理论价值高于其他（我一直坚持认为，牟宗

三最重要的贡献是存有论，而不是三系论，更
不要说是坎陷论了）。 又如，我采用牟宗三的

９２

①
②
③
④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３０ 页。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２７ 页。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４０３ 页。
我在《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第一卷说得很清楚：整套书之所以分为五卷，分别讨论牟宗三儒

学思想的坎陷问题、三系问题、存有问题、圆善问题、合一问题，是因为这样做“既照顾了历史的顺序，又兼顾了思想

的内在逻辑，做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使读者一提到牟宗三，马上就可以按照时间的顺序列出其最具代表性的思

想”。 见杨泽波：《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第一卷·坎陷论），第 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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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将坎陷概念的内涵分疏为“让开一步”
“向下发展”“摄智归仁”，其中“让开一步”是
第一层含义。 我在讲解这一说法时说得十分

明确，“让开一步”是暂时从我们的强项即道

德层面抽出身来，发展我们的弱项即科学和

民主的意思，这一步必须在“摄智归仁”的基

础上展开。 卢教授却批评说，我讲“让开一

步”是“不相信道德的力量”，是主张“道德无

用”论。 难道卢教授不知道“让开一步”是牟

宗三的原话吗？ 难道牟宗三这样讲也是主张

“道德无用”吗？ 再如，前面讲过，卢教授批评

我“曾将牟先生捧上‘神坛’”①。 我实在不明

白她这种看法的根据何在。 自我 １９９１ 年写

作第一篇关于牟宗三的论文②开始，就始终

坚持将牟宗三作为一位哲学家与之对话，一
方面学习研究，一方面努力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从未仰视牟宗三为神。 卢教授说我将牟

宗三推向神坛，能拿出哪怕是一条具体材料

吗？ 如果不能，贸然下这样的断语，随意性是

不是太强了呢？ 以这种随意性何谈严肃的学

术讨论呢？
为了寻找个中原因，我详细分析了卢教

授的行文，发现这很可能是她不肯认真阅读

他人作品、任由自己主观想象发挥所致。 比

如，《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

河》第五章第三节是专门批评我的，其中关于

存有论的部分有两万字左右。 这一部分引用

我的材料约有三十则，除几处无关紧要的地

方外，二十六处出自《走下神坛的牟宗三》，出
自《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第

三卷的仅有一处，且这一处还只出于该书的

“前言”。 前面讲过，《走下神坛的牟宗三》分
为五章，这五章只是《贡献与终结———牟宗三

儒学思想研究》各卷最后结语章的合集，每章

约一万字，涉及存有论的部分多一点，也不足

两万字，而第三卷整体约五十余万字。 只依

据不到两万字的结论，就批评他人对牟宗三

存有论的理解这也不对，那也有误，不得不佩

服卢教授理解力之强。 “坎陷” “旁出” “圆

善”“终结”等问题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因为

卢教授不屑于完整阅读他人的作品，只读一

些结论性文字，任凭主观想象自由驰骋，其理

解不准确乃至有重大失误，当然就难以避

免了。
依我个人的标准衡量，卢教授在这些问

题中透显出来的学术态度很难说是严肃的。
这不是一个小问题。 从学术研究的一般经验

看，除非涉及自己熟悉的领域，读者很难判断

一部著作的观点是否正确，只是出于善良的

愿望，愿意相信它是正确的。 可一旦有机会

进入自己擅长的范围，发现某些观点并非源

于作者的认真研究，只是出于随意联想，读者

自然会推测该作者的其他观点乃至其他著作

是不是也属于这种情况，进而产生强烈的不

信任感，其著作的可信度随之大大降低。 这

对一个学者的负面影响是致命性的。 在学术

研究日渐严谨的大背景下，希望并相信这种

情况在今后的牟宗三研究中不会再有了，从
特定意义上说，这也可以算是一种“终结”吧。

（责任编辑：耿芳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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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２７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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